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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资金第三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（新丰县）
项目日常监督检查办法

为规范中央资金第三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县（新丰县）项目

实施，及时跟进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加强对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工作

的指导监督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基本思想

通过日常监督机制建立，加强项目规范管理，进一步打牢县

域商业建设基础，及时指导项目单位纠正执行中的偏差，调整、

暂缓或停止偏差严重的项目，促进县域商业体系高质量发展，确

保绩效目标如期保质完成。

二、监督检查原则

（一）成立监督检查小组

由县工信局根据项目涉及的单位，组成临时监督检查小组，

对项目的相关工作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，具体由县工信局牵头组织

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落实项目监督检查

根据上级文件精神、项目实施进度、验收计划等，针对项目

建设运营过程中涉及的重要建设内容等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

新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



2

检查。

（三）确保监督检查实效

日常监督检查以实地检查为主，明确指出检查中发现的问

题，限时整改、跟踪督导，日常监督检查结果作为项目资金拨付

主要依据，在提请财政资金拨付时作为附件提供。项目实施主体

必须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对存在问题经多

次提醒却未及时整改的，视情况调整、暂缓或停止项目。

（四）整改工作要求

针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予以纠正或提出整改

意见并形成书面整改材料，包括存在问题、整改时限、要求，整

改不及时的追究相关责任等。力争通过日常监管，提升新丰县县

域商业建设工作质量。

三、监督检查的方式

日常监督管理采取实地检查方式。具体为实地考察、听取报

告、查看材料、座谈交流等。要求不走过场，避免盲区死角，对

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遮不掩、明确指出，限时整改、跟踪督导。

四、监督检查的重点

监督检查小组对建设中项目实施情况和进度每月至少抽查2

家，重点检查项目建设情况，项目实施情况与申报方向是否一致，

项目发票是否符合规范，项目能否按时、有序完成。对完成项目

验收的项目，每季度开展一次项目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小组应建

立完善的信息报送机制，建立检查工作台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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